
从“谁弱谁有理”到“谁错谁担责”
全国交通安全日透视非机动车治理之变

□ 记者 陈颖婷

“我直行， 他转弯， 凭什么我全责？” 去年 11 月， 吴中路虹梅南路路口的

交通事故现场， 非机动车驾驶人徐先生的质问道出了许多人的认知误区。 随

着交警的调查与释法， 这个争议最终指向了一个更核心的交通法则———所有通

行权的前提， 是自身行为的合法性。

今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 在城市脉络中日夜穿行的非机动车， 尤其是数量

已逾千万的电动自行车， 已成为无法忽视的交通主体。 它们承载着便捷、 绿

色的出行期望， 也因闯红灯、 逆行、 改装、 乱停等乱象， 一度成为城市治理

的难点与痛点。 如今， 一场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司法判决打破“谁弱谁有理”

的惯性思维， 执法行动直击非法改装等新情况， 而人大代表的持续建言， 则

与立法、 执法实践共振， 一种更为清晰、 更讲规则的非机动车管理新秩序，

正在上海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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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陋习”引发“大事故”：路权规则的再校准

“转弯让直行” 是家喻户晓的交通

规则，但在实际通行中，这一规则的适用

边界却常常引发争议。 2024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 45 分许， 吴中路虹梅南路路口

绿灯亮起， 一辆小轿车由南向西正常左

转弯， 此时徐先生驾驶非机动车从后方

同向驶来，在路中与转弯车辆发生碰撞。

事故发生后， 徐先生态度坚决：

“我是直行， 应该有优先通行权， 而且

当时车多， 我也是不得已才借道穿行。”

在他看来， “转弯让直行” 是铁律， 责

任理应在小轿车一方。 但处理事故的黄

基忠警官并未简单套用常规认知， 而是

拿出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的路段， 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

行，非机动车应该靠右通行。”

黄警官进一步解释， 车道拥堵不能

成为违法借道的理由， 正是徐先生在不

适宜的位置通行， 才直接导致了碰撞发

生。

面对徐先生随后提出的“小轿车未

打转向灯” 质疑， 民警随即调阅了路口

监控， 画面清晰显示小轿车在进入路口

前已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操作规范无

误。 最终， 徐先生被判定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同普路伯士路

路口。 2024 年 10 月 31 日， 一名非机

动车驾驶人在左转通过路口时， 未按规定

靠道路中心点右侧转弯， 与正常直行的小

轿车发生侧面碰撞， 导致轿车车身出现明

显刮痕与凹陷。 普陀交警通过监控回放认

定，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 相关规定， 需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

“很多非机动车驾驶人觉得‘怎么方

便怎么转’， 却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陋习可

能带来严重后果。” 普陀交警介绍， 非机

动车在物理上属于弱势一方， 但这并不意

味着可以无视交通规则。 一旦因自身违法

行为引发事故， 不仅要自行承担医疗费

用， 还要赔偿对方的车辆损失， 可谓“输

了安全又赔钱”。

除了转弯不让行、 违规借道等行为，

闯红灯、 逆行、 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

陋习也屡禁不止。 市人大代表马炜在调研

中发现， 部分非机动车骑行者交通安全意

识淡薄， 对交通规则视若无睹。

数据显示， 近年来上海涉及非机动车

的交通事故中， 因骑行者违法违规导致的

事故居高不下。 这些事故背后， 往往都是

对“小陋习” 的漠视———闯一个红灯、 逆

行一段路程、 随意变个车道， 看似节省了

时间， 却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

正如交警在安全教育中常说的： “交通规

则的每一个条款， 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

的， 轻视规则就是轻视生命。”

随着电动自行车使用普及， 非法

改装成为威胁道路安全的新隐患。 近

日长宁交警在夜间整治中发现， 不少

电动自行车私自加装了强光 LED 灯，

这些灯光的亮度远超国家标准， 直射

时会严重干扰对向交通参与者的视觉

判断， 成为夜间交通事故的“隐形杀

手”。

今年 11 月 17 日晚， 长宁警方在

古北路开展专项整治时， 外卖小哥徐

某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 这

辆车的灯光异常刺眼， 经检查， 除了

原车车灯外， 车主还自行加装了强光

灯。

“考虑到徐某是首次违法， 我们

对他处以 50 元罚款， 并要求他尽快

拆除强光灯。” 长宁公安分局交管支

队二大队民警陶超介绍， 根据规定，

第二次违法将处罚 100 元， 三次以上

处罚 200 元。

同样被查处的还有郑先生， 他的

电动自行车加装的强光 LED 灯在开

启时， 让对向车辆驾驶人根本无法看

清路况。 面对民警的教育， 郑先生恍

然大悟： “原来只觉得这样看得更

清， 没想到会对别人造成这么大危

害， 以后不会再装了。”

电动自行车改装前照灯的乱象，

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市人大

代表朱柯丁在调研中了解到， 上海电

动自行车数量已超 1100 万辆， 其中

不少车辆存在私自改装前照灯的情

况。 “这种改装行为不仅违法， 更会大

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风险。” 朱柯丁指

出， 强光会导致对面车辆轮廓模糊、 行

人反应迟缓， 对城市夜间交通秩序构成

严重挑战。

改装乱象的背后， 是多重因素的叠

加。 现行条例中“影响通行安全” 的表

述不够清晰， 导致执法缺乏明确依据；

对非法改装的惩罚力度与违规收益不成

正比， 难以形成有效威慑； 销售环节监

管存在漏洞， 线上线下均有违规灯具流

通； 路面执法难度较大， 缺乏专业检测

设备， 且车主容易规避检查。 此外， 部

分市民对改装前照灯的危害认识不足，

尤其是外卖、 快递骑手等群体， 因夜间

骑行频繁， 对灯光依赖度高， 更容易出

现改装行为。

为遏制这一乱象， 上海多部门联动

出击。 长宁警方开展非机动车违法集中

整治， 聚焦加装强光灯等违法行为， 采

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的原则， 做到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教育一起”。 市

场监管部门则开展专项排查， 今年 7 月

25 日至 31 日， 共排查相关经营户 1289

家次， 发现涉嫌拼装、 加装、 改装问题

28 个， 立案查处 18 起； 同时对电商平

台开展行政指导， 屏蔽和下架涉嫌问题

灯具商品链接 277 个。

上海将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非法

改装的整治力度， 从生产、 销售、 使用

全链条进行监管， 守护夜间道路通行安

全。

“我骑的是电动车， 属于弱势群

体， 就算有错， 也不该承担全部责任

吧？” 在不少交通事故纠纷中， 这样

的论调并不少见。 但随着司法实践的

不断完善， “谁弱谁有理” 的陈旧观

念正在被打破， “谁违法谁担责” 成

为明确导向。

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6 个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中， 李某

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 与贺某

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 造成贺

某受伤。 公安交管部门经过调查， 认

定李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贺某无责

任。 随后， 贺某诉至法院， 要求李某

某赔偿各项损失。

审理法院综合考虑了双方过错程

度、 损害后果以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的危险程度、 避险能力等因素， 最终

判决李某某赔偿贺某各项损失共计

1.9 万余元。 “这一判决体现了交通

违法的责任自负原则。” 案件审理法

官表示， 判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对机

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 有利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

化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 对构建权责

清晰、 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治理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案例并非个例。 近年来， 上海

法院在审理非机动车相关交通事故案件

时， 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

为准绳”， 不再单纯以“是否弱势” 作

为责任划分的依据， 而是严格按照违法

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责

任。 这种司法导向的转变， 正在逐步扭

转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错误认知。

司法实践的转变背后， 是立法的不

断完善。 新修订的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

全管理条例》， 进一步明确了非机动车

的通行规则、 法律责任， 为执法和司法

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条例明确

禁止非机动车闯红灯、 逆行、 超速、 非

法改装等行为， 并设置了相应的罚则，

让“谁违法谁担责” 有法可依。

针对非机动车道规划与实际需求不

相匹配的问题，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

管理条例》 明确要求， 在新、 改 （扩）

建道路交通设计时， 充分考虑非机动车

出行需求， 保障非机动车路权。 上海交

管部门在参与交通设计方案审核时， 对

非机动车道宽度、 机非分隔带设置形式

等提出明确要求， 从源头保障慢行交通

空间； 同时通过设置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设施、 安全岛、 专用相位等方式， 减少

机非冲突， 提升通行安全性。

民警的释法说理让骑行者心服口服

新改装，新挑战：“亮瞎眼”的车灯与全链条治理

司法不再“谁弱谁有理”：判例引领规则意识


